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校園場所開放使用契約書

　　　  　　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向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租用□教室□川堂□其他　　　       辦理學生課後社團               ，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：

第一條：使用期間：自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（每週　 之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）；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。

第二條：場所使用費共計新台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。
場租保證金共計新台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。
上述二項費用應由乙方於開始使用日前，向甲方一次繳清，逾期未繳以違約論，乙方絕無異議，期滿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，保證金無息退還。

第三條：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使用場所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，乙方得遵照甲方安排，不得異議。

第四條：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，並應確實遵守本校「校園場所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。

第五條：乙方不得變更既有設施，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，應於使用後立即拆除，回復原狀，以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，違者由學校僱工代為拆除，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，或由保證金扣除，如有不足，甲方可予追償，並終止契約。

第六條：乙方使用場所之秩序及週邊環境衛生應自行負責，並派員督導處理。

第七條：乙方應製作識別證供參加活動人員佩帶，以維護校園安全，

第八條：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，或損毀使用設施，應負完全賠償責任，不得異議。

第九條：本契約正本2份，副本1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為憑，副本留存本校會計室。

立契約人　　甲方：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

　法定代理人：校長 胡如茵
　乙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
　名稱： 

　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簽章

　身分證統一號碼：

　地址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校園場所開放使用契約書附約
為維護學生安全與學習，請社團老師參考下列行為準則：
1.應隨時注意學校公告，有關「開課申請」與「經費請領」相關訊息均公告於學校網站之中。

2.各社團需評估開課性質，訂定招生人數之限制（上限，即師生比率），並依招生人數限制進行招生及授課，嚴禁有超收學生之情況。

3.社團老師除了教授專業課程外，社團活動中的秩序維持、借用教學環境的整潔與設備維護、學生活動時的安全及行為指導，皆為課後社團老師必須善盡之職務：
3.1.準時上下課，並能隨時注意學生上下課安全與秩序。上課時需提早到校，安排等待上課之學生，且應注意學生集合秩序及學生出席狀況，如學生有缺席狀況務必立即通知家長，並與家長保持聯繫，做好親師溝通。社團老師每次上課至少需於課程開始前十分鐘到校，且不宜有遲到、早退或任意停課之情事發生；若有事停課，最晚需於課程前一天書面或電話告知家長。
3.2.上課前須確實點名並做成紀錄，若學生末到，應負責聯繫未到學生家長，了解學生缺席原因。
3.3.對於受傷或身體不適的學生，應加以照顧及即時通知家長及學務處人員。
3.4.放學時指導學生排隊，以班級為單位帶隊到校門口放學。
3.5.對學生管教，請依學校輔導與管教辦法實施。
3.6.上課結束，請將教室打掃清潔乾淨與消毒，桌椅排列整齊，物品物歸原處，門窗關，下課前務必將使用場地恢復原狀。
3.7為配合防疫新生活，請確實遵守師生個人衛生防護量體溫、勤洗手、戴口罩。
4.本校行政人員隨時有巡視上課情形，並適時提出相關建議。
5.每學期至少一次依學校排定之社團成果展時間地點，到校展演學生社團學習成果（含靜態及動態），以提供學生發表機會。
　社團負責人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簽章
退還保證金申請書

          租用貴校場地辦理學生課後社團            ，已於    年   月   日租用期滿並已清理完畢，請退還場地保證金新台幣    仟    佰元整。

此致

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

　名稱：
　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簽章

　身分證統一號碼：

　地址：

中華民國  年 月  日
退還保證金收據

茲收到貴校退還租用場地之保證金新台幣    仟    佰元整。
場    地：□教室□川堂□其他          
社團名稱：

租借期間：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此致

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

　名稱：

　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簽章

　身分證統一號碼：

　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 日
檢附滙款金融帳號封面影本1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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